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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对子公司担保及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作为宁波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热电”、“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华英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对宁波热电 201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对子公司担保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1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6 年度预计发生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 2015 年度完成情况及 2016 年度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的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5 年

度预计

总额 

2015 年

度完成

总额 

2016 年

度预计

总额 

采购货物 蒸汽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1,473 1,401 1,600 

小计   1,473 1,401 1,600 

销售货物 蒸汽 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 1,361 1,612 1,600 

小计   1,361 1,612 1,600 

采购货物 煤炭 

宁波能源集团物资配送有

限公司（原宁丰燃料配送

有限公司） 

5,000 4,052 9,100 

小计   5,000 4,052 9,100 

合计   7,834 7,065 12,300 

2、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①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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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李世中 

注册资本 96.6544 亿元 

公司住所 宁波市北仑区临港二路 168 号 

经营范围 钢铁冶炼及其压延产品、焦炭的生产；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地货物及技术除外；矿产品、建材的批发、

零售；货物装卸；冶金、焦化的技术开发、咨询。许可证经营项目：危

险化学品的生产（按批准证书核定经营） 

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在该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宁波钢铁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693,222.68

万元，净资产 517,429.47 万元，2015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25，956.86 万元，净

利润-21,165.07 万元。 

②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汝迎 

注册资本 318,836 万元 

公司住所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营范围 不锈钢卷板制造、加工及相关技术指导、咨询；钢铁材料加工：自有房

屋、机械设备出租 

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在该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36,386.07 万元，净资产 329,372.52 万元，2015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72,206.33

万元，净利润 573.65 万元。 

③宁波能源集团物资配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顾国银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公司住所 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平海路 1188 号 

经营范围 其他危险化学品的票据贸（凭有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煤炭

批发经营；焦炭、燃料油、钢材、木材、建材、五金交电产品的配送、

批发、零售，货物装卸，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化工原料及产品、润

滑油、水处理剂、环保设备、石灰石、生物质颗粒燃料、锅炉的批发、

零售；普通货运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二级子公

司 

宁丰燃料配送有限公司于 2015年 8月 12日更名为宁波能源集团物资配送有

限公司，2015 年 1 月 1 日至该公司更名前，该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光耀

热电有限公司交易金额为 1,688.81 万元。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宁波能源集团物资配送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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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12,620.00 万元，净资产 6,180.53 万元，2015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572.71 万

元，净利润-17.00 万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有关货物销售的关联交易均能按期足额支

付关联交易款项。 

3、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宁波钢铁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因其是北仑区核心区域内的热源

点，公司在该核心区域内享受热力专营权，该区域内的热力由公司统一采购。 

公司与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因其是北仑区核心区域内

的热用户，公司在该核心区域内享受热力专营权，该区域内的热力由公司统一销

售。 

公司与宁波能源集团物资配送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因其作为公司子公

司宁波光耀热电有限公司和金华宁能热电有限公司煤炭采购招投标的参与方，有

可能发生煤炭交易。 

（2）定价政策 

公司与宁波钢铁有限公司、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之间的有关蒸汽采购销

售的关联交易均为独立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协议

价格进行；公司与宁波能源集团物资配送有限公司之间的煤炭采购关联交易采用

招投标方式，定价公平合理。 

4、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于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的说明：宁波钢铁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供热

半径内热源点，因离公司部分供热客户距离较近，为公司提供蒸汽有利于减少公

司营业成本；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坐落于公司有效供热半径内，为公司的供

热客户；宁波能源集团物资配送有限公司作为煤炭经销商，参与公司子公司宁波

光耀热电有限公司和金华宁能热电有限公司煤炭采购招投标事项，有可能触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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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对象生产经营稳定，交易将有助于公司规避经营风险，并对公

司提高市场份额，降低采购成本产生积极的影响。 

（2）2015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合计发生日常性蒸汽销售 1,612 万元，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1.60%，合计发生日常性蒸汽采购 1,401 万元，煤

炭采购 4,052 万元，合计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为 5.44%，不影响到公司业

务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业务依赖。 

（二）公司 201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程序履行情况 

1、董事会审议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顾剑波、杜继恩、

余伟业、陈远栋、余斌及冯辉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6 年度预计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并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公司上述 201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联股东应在股东大会上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三）保荐机构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宁波热电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已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

等关联交易计划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应在股东大会上对该事

项回避表决；公司该等关联交易计划，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之需要，没有损害公

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6 年度日常性关联

交易计划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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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拟对子公司担保情况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公司拟对子公司担保情况 

1、公司拟对子公司担保的基本情况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签署有效

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止，担保有效期限最长至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情况如下： 

子公司名称 担保总额 持股比例 

宁波北仑热力有限公司 1 亿元 100% 

宁波北仑南区热力有限公司 0.51 亿元 51% 

宁波光耀热电有限公司 1 亿元 65% 

绿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香港） 1 亿元 100% 

宁波百思乐斯贸易有限公司 1 亿元 100% 

宁波金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 亿元 51% 

金华宁能热电有限公司 1 亿元 100% 

上述担保均按股权比例提供。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单位基本情况 

被担保单位名称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主要经营范围 

宁波北仑热力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 江伟程 热力供应 

宁波北仑南区热力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 顾剑波 热力供应 

宁波光耀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余姚 江伟程 热电联产 

绿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香港） 香港 江伟程 投资及一般性贸易 

宁波百思乐斯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 乐碧宏 国内外贸易 

宁波金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 杜继恩 融资租赁 

金华宁能热电有限公司 金华市 江伟程 热电联产 

（2）被担保单位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被担保单位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宁波北仑热力有限公司 17,326 4,071 24,394 766 

宁波北仑南区热力有限公司 13,211 1,621 5,890 766 

宁波光耀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2,033 15,331 15,200 350 

绿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香港） 23,181 0 1,162 361 

宁波百思乐斯贸易有限公司 5,909 952 16,856 805 

宁波金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1,943 10,753 1,855 1,175 

金华宁能热电有限公司 46,977 33,245 0 -7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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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拟对子公司担保的程序履行情况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子公司进行上述担保。 

2、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公司拟对子公司进行的上述担保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保荐机构关于公司拟对子公司担保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宁波热电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保荐机构对宁波热电本次拟进行的担保事项无异议。 

三、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情况及保荐机构核

查意见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基本情况 

1、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58 号）核准，宁波热电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发行 32,693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3.67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

1,199,833,1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40,742,087.36 元后，募集资金额为

1,159,091,012.64 元。2014 年 6 月 24 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14）00047

号）。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宁波热电募集资金余额为 604,766,464.42 元，其

中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 5 亿元。考虑到公司募集资金投资的浙江金西开发区

热电联供项目以及北仑春晓燃机热电联产项目建设资金无法短期内（1 年内）使

用完毕，为充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加公司收益，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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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两个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公司拟在最高时点资金占用总额不超过 5 亿元

（含本数）的投资额度内以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1）投资目的：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运作效率和收益，降低募集资金闲置

成本。 

（2）理财产品品种：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发行主体包括银行以及证券公司。 

（3）投资额度：最高额度不超过5亿元（含本数），即在1年内可滚动购买，

但任一时点持有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本数），且单笔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过1亿元（含本数）。该额度根据公司募资资金投资计

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减。 

（4）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有效。 

（5）投资组织实施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投资操作负责部门：财务部。 

2、投资监管与风险控制措施 

（1）审批权限及授权：公司财务部组成工作小组，根据公司闲置资金的情

况，提出投资方案和可行性报告。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

子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的产

品发行主体、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理财产品期限、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2）风险控制：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有）不得存放

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即时报交易所备

案或者公告。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

财产品的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所选择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且

单笔投资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过1亿元（含本数），在上述理财产品理财期间，

公司与该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保持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

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3）日常监管：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理财运行

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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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闲置资金理财使用情况进行日常检查。必要时由二名独立董事提议，有权聘

任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对闲置募集资金理财运行情况进行专项审计。 

3、信息披露 

公司每半年度在《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当

期的收益情况及期末的投资份额、签约方、产品名称、期限等信息。 

（二）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的程序履行情况 

1、董事会审议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经营层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 5 亿元的投资额

度内以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

（含结构性存款）。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5 亿元的投资额度内以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监事会已出具明确意见，同意公司在 5 亿元的投资额度内以闲置募集资

金适度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 

（三）保荐机构关于宁波热电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的核查

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宁波热电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开展短期理财

业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宁波

热电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且公司已承诺在合理规划资金使用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投资的前提下，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短

期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和主营业务的正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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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保荐机构对宁

波热电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对子公司担保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的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葛娟娟 

 

 

               

宋桂参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